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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 不用数字、 不用图表， 用大
白话解说法经济分析。

茛 法律实例源自于中国的 《民
法典》 《刑法》 《公司法》 等法律
与判决， 而非以欧美法律作为分析
对象。

茛 解读经济学如何填补法教义
学的方法漏洞， 并阐述如何撰写

“法经济教义学”。
茛 超过 30 则法经济分析小故

事， 以小喻大。 由作者的学习历
程， 说明在学术路上攀登高峰的态
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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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事司法的参与者来说，

刑事诉讼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角

色的主体前后相继的判断活动所

组成的。 此种判断活动由两部分

组成：

一为以法律为根据的规范性

判断活动；

二为以证据为基础的事实性

判断活动。

本书围绕刑事证明的结构、

参与方、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功

能与比较等展开论述， 并对一些

典型错案展开分析与反思， 在此

基础上对错案治理提出可行的方

案。

作为法学方法论领域的经典

名著， 《法律漏洞的确定》 既是

一部内容全面、 论证精细的 “法

律漏洞教科书”， 又是一部科学

指引和限制司法造法的实务手

册， 堪称法学者、 法官、 律师、

法务和法科学生的 “思维锦囊”。

作者 1957 年至 1961 年在巴

黎、 日内瓦和慕尼黑学习法律、

哲学与日耳曼学 ， 先后于 1963

年和 1967 年在慕尼黑取得博士

学位和教授资格 ， 1972 年接替

卡尔·拉伦茨成为慕尼黑大学民

法 、 商法 、 劳动法与法哲学教

授， 2005 年荣休。

本书的优势在于， 长期基层

工作的经验使作者了解一线的法

官、 调解员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

题， 所以没有太多的宏大叙事，

也没有庞杂的资料堆砌， 更多的

是调解过程中各种情况的应对和

细节的处理， 有的放矢， 对症下

药， 简明实用。 全书突破了传统

教材的一般性体例， 大量地使用

实例， 且经多次改版， 案例类型

和内容都得到进一步丰富。 以平

实风趣的文字风格， 讲授调解技

能， 呈现调解艺术， 诠释新时代

调解， 旨在为基层调解组织、 调

解员提供一本实用的调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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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第 1 讲

法经济分析概览

1.1 像法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1.2 什么是法经济分析？

1.3 法律人的法经济分析， 经济人的法
经济学

1.4 核心主张： 法教义学必须结合社会
科学方法

1.5 法经济分析=经济方法+法律主题

1.6 法经济分析≠量化法实证研究

1.7 如何使用本书

第 2 讲

何谓法教义学？

2.1 法教义学的范围与特性

2.2 为什么法学需要一套方法？

2.3 传统法律解释方法概要

2.4 法律解释方法的问题

2.5 法律续造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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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本书为张永健教授根据多年研习法

经济学的经验， 专门为法科学生撰写的

一本讲述方法论的入门图书。

该书通过二十讲的形式， 从“何为

法经济学” 谈起， 按照“入门” “进

阶” 的篇章安排， 系统阐述了法经济学

的研究方法， 同时对法教义学的作用和

局限性也进行了阐述。

本书用讲义的形式， 力求内容生动，

篇幅适中， 并且加入了超过 30 则法经济

分析小故事， 以小喻大， 由作者的学习历

程， 阐明在学术路上攀登高峰的态度与方

法， 从而给读者带来轻松且立体的学习体

验。

【内容简介】

张永健，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博士，

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 Clarke 讲

席教授、 东亚法中心主任。 美国纽约大

学、 芝加哥大学， 荷兰鹿特丹大学， 瑞

士圣加仑大学，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

大学、 海法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法经

济学领域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 在法经济

分析与法实证研究方法领域著述甚丰， 已

出版中英文著作 14 种， 发表中英文论文

100 余篇， 主要包括 《物权法之经济分

析： 所有权》 《社科民法释义学》 《法经

济分析———方法论与物权法应用》 等。

【作者简介】

法经济分析思维， 对于答考试、 写

论文、 撰诉状、 下判决， 都有神效。

要像法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首先要

“心中无法条”。 法律条文是立法者为了

解决问题而设。 有些问题， 答案是什么

不重要， 重点是必须有一个方案可以一

体遵行。 例如残障人士专属停车位， 可

以用蓝色线、 橘色线， 或任何其他与一

般标线不同的颜色， 只要定于一尊就

好。 而有更多的问题， 源自人追求私

利、 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利益）， 所以

法律条文是为了制造激励、 改变人的行

为。 即使是禁止做某事 （否则施以刑

罚、 罚款、 损害赔偿责任） 之规范， 仍

是激励的不同面貌。

像法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就是在研

读甚至背诵法条之前， 先思考法律问题

的本质： 这部法典、 此一条文， 是在解

决什么问题？ 还有哪些条文、 哪些部门

法， 同样也有助于 （或有害于） 解决此

问题？ 如果你是立法者， 你会采取何种

政策？ 设计好你的方案后， 与现行法比

较； 若有不同， 思考为何立法者采取的

方案与你不同？ 现行法与你的方案的各

自优缺点何在？ 立法选择只是因为着重

的价值不同， 还是对事实判断有异？

如果你已经知道法条内容， 则思

考： 如果没有这一条， 会产生何种后

果？ 有没有成本更低的替代手段， 可以

达到同样效果？ 有没有辅助措施， 可以

让既有的规制方式， 更有效果？

而在回答以上问题时， 都必须自

问： 立法者追求的价值是什么？ 是否还

有别的价值值得追求？ （第 5 讲、 第 10

讲有更多说明） 你对成本、 收益、 后果的

判断， 奠基于何种对人性的判断？ （第 4

讲称之为 “行为理论”。）

以上的立法论提问， 看似与教义学无

关， 实则不然。 理想上， 法经济学家是在

“无知之幕” 后思考， 知道问题本质， 但

不知道立法者已经提出的方案， 所以能独

立思考。 若经比较现行法与自己思考得出

的方案， 有自信后者较佳， 法经济学家会

思考如何能用法教义学接受的解释方法，

得出最有效率的方案。 有时， 主流的法律

解释方法， 足以用法律解释、 法的续造得

出最有效率的方案， 那就皆大欢喜。 但

是， 如果不先在无知之幕后思考， 解释法

律者就可能过度受到既有学说的牵制， 忽

略了其他更好的解释方案。

而如果用法教义学的解释方法， 无法

得出解释者心目中最有效率的方案， 就需

要思考如何能达到虽非最有效率， 但仍较

有效率的方案。 较有效率的方案不一定存

在， 折中说不一定比主流解释好。 因此，

此种情形下的最佳做法， 难以一概而论。

但至少对学者而言， 在解释完现行法后，

阐释为何现行法不是最佳方案， 并铺陈最

佳方案的内容， 应该是天职。

最后， 对考生而言， 许多法律考试要

求应试者针对某个法律问题， 正反并陈。

但吾生也有涯， 知也无涯， 怎么可能每个

法律问题都背诵过学说实务见解？ 法经济

分析的条件式思考和理论思维， 帮助考生

当场发明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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